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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貸金融機構辦理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應行配合事項
修正規定 

114 年 12 月版本 

一、為配合行政院「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推

動，對於承貸金融機構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要點」辦

理之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訂定本配合事項。 

二、貸款對象應符合本方案適用對象須具備之資格，及取得經濟部資格

認定核定函之中小企業，且申請本貸款之投資計畫須與申請上開資

格認定時所檢附之投資計畫為同一計畫。 

三、「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要點」第六點貸款用途第一款所稱「興（擴）

建廠房、營運場所及相關設施」包含取得以申貸人為起造人之建造執

照與使用執照之增、擴建廠房，不含購置及修繕之用途，且限申貸人

自用，不得轉租或轉供申貸人以外之第三人使用；第二款「購置機器

設備」之各別機器設備金額，得包括各別機器設備之專用系統軟硬體

及配件、安裝、場域施作費用，但不包括耗材費用；第三款所稱「中

期營運週轉金」係指用於列入會計項目之研發支出、用於行銷拓展之

廣告費與參展費及其他與投資計畫相關之支出(如：裝修、雜項設備)，

不含購貨、購料、營業場所租金或非研發人員薪資等無關投資計畫之

用途。 

四、承貸金融機構對於不同業務別之申請貸款案件，應秉持公平公正原

則，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差異，本貸款不得借新還舊，且不得循

環動用；本貸款資金應用於核定函所規範之投資計畫。 

五、貸款對象於中華民國(以下同)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向投資

臺灣事務所提出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之申請者，應於一百十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向承貸金融機構提出貸款申請；於一百十

一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間向投資臺灣事務所提

出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之申請者，應於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前向承貸金融機構提出貸款申請。前揭案件均應於一百十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向經理銀行洽取額度編號。 

貸款對象於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間向

投資臺灣事務所提出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之申請者，應於一

百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向承貸金融機構提出貸款申請，承貸

金融機構應於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向經理銀行洽取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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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核貸金額累計達貸款總額度時，即停止受理。 

六、為各承貸金融機構及經理銀行控管額度，承貸金融機構應設置統一

窗口，於核准本貸款授信案後，由統一窗口將下列文件傳真至經理銀

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傳真號碼：02-25509173）洽取額度編號： 

(一)額度報備表（附件一）。 

(二)批覆書或報核表。 

(三)經濟部核發符合本方案資格認定申請書。 

(四)經濟部資格認定核定函。 

承貸金融機構應自取得經理銀行額度編號日起三個月以內動用第一

筆款項，逾期者註銷其額度（請於與借款人簽訂之貸款合約內約定，

俾利借款人遵循），未取得額度編號者不適用本貸款。 

七、額度編號為五碼，第一碼為英文字母，其編碼原則如下： 

(一)貸款總額度新臺幣(以下同)一千億元以內之授信案件（已登記額

滿），額度編號使用之英文字母為 C。 

(二)貸款總額度逾一千億元至三千億元以內之授信案件，額度編號使

用之英文字母為 G。 

(三)貸款總額度逾三千億元至五千四百億元以內之部分，或於一百十

四年一月一日以後申請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之授信案件，

額度編號使用之英文字母為 K。 

後四碼為阿拉伯數字，其編碼原則係按承貸金融機構傳真至經理銀行

先後順序給予之流水編號。 

八、承貸金融機構申請支付委辦手續費之方式如下： 

(一)承貸金融機構應於每月十日前由總行彙總下列資料提供經理銀

行，並就額度編號第一碼英文字母為 C(貸款總額度一千億元以

內)、G(貸款總額度逾一千億元至三千億元以內)及 K(貸款總額

度逾三千億元至五千四百億元以內之部分，或於一百十四年一月

一日以後申請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之授信案件分別製表

申請：  

1.貸放明細表（附件二之一、二之二、二之三）。 

2.借戶還款表（附件三，應按每筆動撥款項分別製表）。 

3.申請支付委辦手續費明細表（附件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 

4.領據正本。 

(二)承貸金融機構應於經理銀行開立同業存款，如不便開立同業存款，

擬採指定匯款方式者，匯款手續費一律以新臺幣三十元計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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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銀行收到委辦手續費後，於五個營業日內將該款項撥入各承貸

金融機構於經理銀行所開立之同業存款帳戶或指定之匯款帳戶

內，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各承貸金融機構。 

九、本貸款之帳務、撥（還）款及委辦手續費等相關作業由經理銀行辦理。 

十、委辦手續費計算公式如下： 

委辦手續費 = 每月各承貸金融機構實際貸放餘額*委辦手續費率*當

月實際貸放天數/當年度實際天數。 

其中： 

C方案：委辦手續費率為年息百分之一點五，支付期間自撥貸之日起

算最長五年。 

G方案：委辦手續費率為年息百分之零點七，支付期間自撥貸之日起

算最長三年。 

K方案：委辦手續費率為年息百分之一，支付期間自撥貸之日起算最

長三年。 

十一、借款人應自寬限期屆滿之日起，每月平均攤還本金一次，並統一以

每月十五日為攤還本金之日期（含到期日）。本貸款得分批動用。 

十二、承貸金融機構依貸款規定辦理變更貸款期限（含寬限期）時，應填

妥變更後之借戶還款表通知經理銀行。 

十三、借款人如有逾期還款情形時，承貸金融機構應依與借款人簽訂之

貸款合約約定還款時程，扣除其逾期應還金額後之貸款餘額計算

委辦手續費。 

十四、本貸款案件如遇借款人提前還款、承貸金融機構提前收回貸款或

轉催收時，承貸金融機構應填具提前還款或轉催收案件通報表（附

件五）及借戶還款表（附件三）傳真至經理銀行（傳真號碼：02-

25509173）並以電話確認。轉催收之貸款案自轉催日起不再支付委

辦手續費，承貸金融機構如未盡通知責任導致溢領委辦手續費時，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得令其加付溢領委辦手續費利息償還，

該利息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

相關款項返還作業得採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逕於次月申請委辦手續費時扣抵應償還金額。 

（二）匯入經理銀行指定帳戶（解款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營業部，

帳號：01000012178，戶名：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營業部），再

由經理銀行轉匯至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指定帳戶。 

（三）匯入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指定帳戶(解款行：中央銀行國庫局，

戶名：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401專戶，帳號：000268617），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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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知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副知經理銀行。如屬 G方案

之案件，再由中小企業發展基金轉匯至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指定帳戶。 

十五、本貸款若違反法令規定，或執行期間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中小企

業發展基金遇立法院預算審查遭凍結、政策變更、資金調度需要或

非可歸責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理

委員會之情形時，經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通知後，經理銀行得

暫停本貸款委辦手續費撥款。 

十六、借款人如借款後未能達成本方案所定條件，或未於經濟部資格認

定核定函所規定年限內完成投資及取得使用執照並按核定投資計

畫完成使用，或未達成經濟部資格認定核定函所規範之其他事項

時，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不

再支付委辦手續費。若經濟部資格認定核定函未規定完成投資年

限，則依本方案規定，借款人建廠應於二年內取得使用執照並按核

定計畫完成使用，未達成時，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中小企

業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不再支付承貸金融機構委辦手續費。 

十七、承貸金融機構應配合提供相關投資、建廠等支付憑證如：發票等相

關證明資料予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

理委員會，如無法配合提供相關證明資料，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

理會、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不支付承貸金融機構委辦手

續費。 

十八、借款人如有違反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要點規定、移用貸款或「興

（擴）建廠房、營運場所及相關設施」、「購置機器設備」之貸款用

途非為自用等情事，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中小企業發展基

金管理委員會將停止支付委辦手續費，承貸金融機構應歸還自借

款人違約事實發生日起已收取之全部委辦手續費，經濟部中小及

新創企業署並得令其自違約事實發生日起計算至匯入日止加計利

息償還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中小企業發基金，利息按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相關款項返還作業比

照本配合事項第十四點之返還方式擇一辦理。 

十九、借款人於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中小企業發展基金支付承貸金融

機構該案之委辦手續費期間，如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

全衛生相關法律，且經認定為情節重大者，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

理會、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應停止支付委辦手續費，承貸

金融機構並應將違法期間內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中小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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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對該案已支付之委辦手續費歸還。相關款項返還作業比照本

配合事項第十四點之返還方式擇一辦理。 

二十、查核監督 

(一)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經濟部、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

理委員會、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或監督機關如有要求相

關報表資料時，承貸金融機構應隨時配合提供。 

(二)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委辦手續費及徵授信之相關

資料，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經濟部、中小企業發展

基金管理委員會、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監督機關及經

理銀行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委辦手續費之作業情形，承貸金

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二十一、本配合事項未盡事宜，悉依本方案、本貸款及有關規定辦理。 


